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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金等議題部分，說明如下： 

(一)有關公務人員逐年調薪一節，100 年 7 月 1 日公教員工待遇調整，係鑒於 99 年度全年及

100 年度第 1 季我國整體經濟情勢持續成長、政府財政收支明顯改善、民間企業員工薪資

已漸調高，且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攀升，為紓緩物價上漲所帶來之壓力及激勵軍公教員

工士氣，並對民間企業起配合作用，以助活絡整體經濟，爰行政院核定於 100 年 7 月 1

日調增軍公教員工待遇 3%，使全民共享成果。又查近 10 年來，公教員工曾分別於 90 年

及 94 年各調薪 3%，至 100 年止已有 6 年未予調薪，並非逐年調薪。 

(二)有關公營事業在營收及績效不佳下，發放年終 4 至 5 個月獎金及績效獎金一節，查公營

事業機構人員之待遇，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規定，係授權由

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並由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用人費率薪給管理要點，規定各事業機

構得依其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另訂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復依各實施

要點規定，經營績效獎金總額係以 4.6 個月薪給為限，其內涵包括考核獎金（按當年度工

作考成等第發給，總額以不超過 2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及績效獎金（按各事業年度達成

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給，總額以不超過 2.6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兩部分，其

核發係由各主管機關組成「經營績效獎金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且當年度審定決算經

上開委員會排除政策性因素後可為盈餘者，始得核發，且非各事業機構皆可支領 4.6 個月

，其運作係按照制度化機制辦理。又近年因國內外經濟環境險峻，經濟部前函報所屬事

業績效獎金制度短期改善方案，公營事業機構員工支領之經營績效獎金，均由各事業主

管機關組成之「經營績效獎金審議委員會」嚴加審議，如所屬事業機構年度營收及績效

不佳，即無支領高額績效獎金之情事。 

(三)至支領月退休金人員領年終慰問金一節，查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發給，係為安定退

休軍公教人員生活，並因應農曆春節之需要，行政院自 61 年起逐年訂頒年終工作獎金發

給注意事項時，均衡酌政府財政負擔狀況後，規定支領月退休給與之各級政府退休（役

、職）人員，比照現職軍公教人員於年終發給慰問金，並均列入年度預算案中，由立法

機關加以審查及監督，且其發給標準僅係照現職人員俸額（薪額）乘以退休年資折算百

分比發給。 

（六十二）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加強農漁畜產品安全把關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30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2） 

李委員就加強農漁畜產品安全把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確保農產品上市前之衛生安全，行政院農委會每年均成立計畫進行農漁畜產品之藥劑殘留檢

測工作，辦理情形如下： 

(一)農產品部分：每年均執行田間及集貨場之農作物及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工作，以民國 100

年為例，共計抽驗蔬菜、水果等計 10,303 件，其合格率約為 95%，同時依據檢驗結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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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農藥使用管理及農民安全用藥教育，並督導各地方政府確實落實不合格案件依法裁處

及追蹤等相關事宜，以有效確保農產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未來將朝向依據國人食

用風險規劃抽檢比率及機動調整抽樣時機等方向，持續加強辦理監測作業。另為即時攔

截不合格蔬果流入市面，已研擬改進縮短田間蔬果農藥殘留監測檢驗流程，從採樣、檢

驗至結果通知農民之時程由 15-20 天縮短至 7-10 天，而針對生食、連續採收等蔬菜，以

重點檢測方式，時程縮短至 3-5 天。 

(二)水產品部分：為建立完善源頭管理及全程監控制度，發展優質養殖漁業，保障消費者食

用安全，該會已輔導各地方政府及產業團體辦理上市前養殖水產品品質監測、魚市場魚

貨抽驗，西部沿岸海域養殖牡蠣監測等，每年約檢驗 5,000 件水產品，檢驗結果不合格者

，由各地方政府依「消費者保護法」立即做好貨源移動管制事宜，要求業者於複驗合格

後，始可上市販售；另為持續強化水產品衛生安全管理，將持續進行監測，依據各直轄

市、縣（市）養殖面積、產量、魚塭口數及參考近 3 年檢出不合格之風險，以及特殊或

重要養殖魚種等條件作彈性調整，以強化水產品衛生安全管理。 

(三)畜禽產品部分：為監測畜牧場畜禽用藥情形，同時防範畜禽產品中藥物殘留，該會每年

均成立專案計畫責成各地方政府派員前往各畜牧場執行用藥稽查，並採集各類畜禽樣品

進行用藥監測，以 100 年為例，共抽驗 37,064 件樣品，合格率達 99.5%。對於查獲違規

案件，除對違規用藥者依法處新臺幣 3 萬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使用偽禁藥且 1 年內再

犯者，更可處新臺幣 25 萬元以上 125 萬元以下罰鍰外，其場內畜禽須經複驗無藥物殘留

疑慮後，始同意其出售上市。未來亦將持續加強辦理監測工作，以落實上市前畜產品把

關工作。 

二、有關加強生產端管理及建立安全農漁畜產品品牌一節，為確保消費者飲食健康與安全，行政院

農委會積極推動農產品安全無縫管理制度，由強化基礎環境建置、作物健康生產管理及農產

品安全管理等 3 大構面加強管理，透過強化農業生產資材管理、推廣作物健康管理模式、農

民安全用藥輔導、推動產銷履歷、吉園圃、有機、CAS 優良農產品等安全品牌制度、加強農

藥殘留監測及銷售通路把關等，輔導農民生產安全、優質之農產品；另推動漁產品安全認證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等相關法規架構，輔導漁民申請優良農產品及產銷履歷

農產品驗證，計有 41 家工廠 306 項產品通過優良農產品驗證，以及 14 品項 498 戶養殖戶通

過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為維護消費者食用安全，將持續鼓勵漁民參加農產品安全驗證。 

三、針對民間環保組織公布抽驗國內超市所售 58 項蔬果，檢驗出 36 種農藥，李委員認主要源於相

關管理規範不完備、罰則過輕及執行力不佳等原因一節，說明如下： 

(一)有關相關管理規範不完備部分：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每年均執行後市場農產品殘留農藥監測，對於不合格案件

採下列方式處理，以加重對不合格業者之處罰： 

1.以速報單方式通報當地衛生機關及農業機關進行後續處理。 

2.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追查市售貨品，並依「食品衛生管理法」沒入銷燬。 

3.由農業機關追查源頭農戶，並依「農藥管理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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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不合格率較高之蔬菜作物類別，增加監測之抽驗件數。 

(二)有關罰則過輕部分：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31 條、第 32 條業經總統於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對於違規

者提高行政罰鍰為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以及對於違法並致為害人體健康者，處 7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000 萬元以下罰金。 

(三)有關執行力不佳部分： 

1.目前殘留農藥容許量標準均有其檢驗方法，包括行政院衛生署公告多重殘留分析方法

及個別分析方法，另有國際間認可方法可採用。由於生鮮蔬果農產品易腐，考量時效

性及風險等因素，市售農產品之例行性殘留農藥監測，採用多重殘留分析方法為主。 

2.行政院衛生署自 93 年起，持續開發農藥多重殘留檢驗方法，除建立快速且環保之處理

流程外，另擴大應用範圍及持續增加分析品項，並密切與行政院農委會合作進行檢驗

方法測試，相關研究成果運用於農藥多重殘留分析。 

3.本﹙101﹚年農藥監測品項已由 202 項擴增至 215 項，行政院衛生署擬於本年 4 月前修

訂公告多重殘留分析方法為 230 項以上，未來將與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持續合作，加強研究發展農藥殘留分析方法，擴大檢驗範圍。 

4.配合前述個別分析方法及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之運用，目前尚可處理殘留農藥相關法規

標準之檢驗。 

四、至有關研議開放進口含瘦肉精之美國牛肉議題，1 按我國曾就有關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

）添加於動物飼料之議題於 2007 年向世界貿易組織（WTO）通知，我國已預告將訂定萊克多

巴胺殘留標準之草案，嗣於 20 日後再通知 WTO 延期，迄今仍懸而未決。當時美國即曾質疑

我在處理此項議題時，未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且未能遵守國際承諾。為確認是否繼續禁止使用

萊克多巴胺，或完成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訂定，行政院乃以「專業考量、風險管理」為原

則，開始進行政策研析。近一個月來，透過「食品藥品安全專案會報」技術諮詢小組會議之

召開，廣納專業意見與蒐集科學證據，據以周延考量、專業判斷，在確保國民健康無虞之狀

況下，提出政策方向。再者，行政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迄今召開 3 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其

第 3 次會議結論顯示在現有之文獻未有查到消費者食用中毒之個案報告，亦即迄今並無科學

證據可認定食用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後之肉品對人體有害。是以，在上開會議結論之基礎上

，並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後，行政院提出「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四項

原則。在此原則下，對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之牛肉「有條件解禁」，惟「有條件解禁」並未

包括豬肉，亦不包含萊克多巴胺以外之瘦肉精。後續行政院將以此原則為基礎，與貴院諸委

員溝通，就修法內容提出建議。 

（六十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總統選舉前後之相關政策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29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32） 


